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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局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一次会议于

2014

年

8

月

5

日在

深圳市中国有色大厦

23

楼会议厅召开

,

会议通知已于

2014

年

7

月

25

日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

由过半数董事推举的朱伟董事主持

,

应到董事

11

名

,

实到董事

11

名

(

其中李映照独立董事因事

无法出席会议

,

委托熊楚熊独立董事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

达法定人数。 公司监事列席了会

议

,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一致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

一、选举朱伟董事为公司第七届董事局主席、公司法定代表人。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局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

(

一

)

战略委员会

(7

名

):

召集人

:

董事局主席朱伟

委员

:

朱伟、谢亮、马建华、张水鉴、余刚、袁征、任旭东

(

二

)

提名委员会

(5

名

):

召集人

:

袁征

委员

:

袁征、马建华、董保玉、任旭东、李映照

(

三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5

名

):

召集人

:

李映照

委员

:

李映照、熊楚熊、袁征、谢亮、彭玲

(

四

)

审计委员会

(5

名

):

召集人

:

熊楚熊

委员

:

熊楚熊、谢亮、马建华、袁征、李映照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董事局秘书的议案》

;

经董事局主席朱伟提名

,

并经公司董事局提名委员会审查

,

聘任张水鉴先生任公司总裁、

彭玲女士任公司董事局秘书。

附件

1:

公司总裁、董事局秘书简历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

经公司总裁张水鉴提名

,

并经公司董事局提名委员会审查

,

聘任余刚先生任公司常务副总

裁

,

聘任彭玲女士、储虎先生、余中民先生任公司副总裁

,

李夏林先生任公司总工程师。

因换届原因

,

易坚先生不再担任本公司总工程师

,

继续留任公司。 易坚先生持有本公司股

票

?20,151

股

,

公司将在其离任后

?2

个交易日内到结算公司办理相关股份锁定事宜

,

其所持本

公司股票在离任后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附件

2:

公司常务副总裁、副总裁、总工程师简历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

聘任黄建民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

协助董事局秘书履行职责。

附件

3: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

一

)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二

)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

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六个月

内选择适当时机向特定对象发行。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三

)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证券公司、

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其他境内法人投资者、

自然人等不超过

10

名的特定对象。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四

)

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现变更为第七届董事局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

为不低于变更之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即不低于

7.10

元

/

股。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核准文件后

,

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以竞价方式确定。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核准文件后

,

按照《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以竞价方式确定。

如出现下述情形

,

发行人将对本次发行底价进行调整

:

(1)

如发行人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

,

对发行底价进行相应调整的。

(2)

发行人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召开董事局、股东大会对发行底价进行调整的。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五

)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17,920.28

万股

(

含

17,920.28

万股

)

。 在该上限范围内

,

具

体发行数量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局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 若公司股票在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的

,

本次发行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六

)

限售期

本次发行股票在发行完毕后

,

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

转让。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七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金额与用途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27,234

万元

,

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全部用于以

下项目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额

１

凡口铅锌矿选矿厂技术升级改造工程项目

６７

，

０８６．８５ ６７

，

０８６

２

广西中金岭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铅锌采选

３０００ｔ／ｄ

扩产改造项目

４８

，

６００ ２１

，

９７８

３

补充流动资金

３８

，

１７０ ３８

，

１７０

合 计

１５３

，

８５６．８５ １２７

，

２３４

为了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

,

并保障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

如本次募集资金不

足或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或实施进度不一致

,

公司可根据项目实际进展

情况

,

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

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予以置换。 在不改变本次募投项目的前提下

,

公司董事局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

,

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八

)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

,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公司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股份

比例共享。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九

)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本次发行的决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十

)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修订稿

)

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预案

(

修订稿

)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

修订稿

)

的议

案》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

修订稿

)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十、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案》

;

为确保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有关事宜的顺利进行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公司董事局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局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事项

,

包括但不限于

:

(

一

)

授权董事局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

,

包括但不

限于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发行对象的选择、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及其他与发行方案相关的一切事宜

;

(

二

)

授权董事局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中介机构

,

签署与本次发行有关的

一切协议和文件

,

包括但不限于保荐协议、承销协议、其他聘用中介机构的协议、与募集资金相

关的协议等

;

(

三

)

授权董事局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申报及上市事项

,

包括但不限于根据有关监管部门

的要求制作、修改、报送本次发行、上市的申报材料

,

签署相关申报文件及其他法律文件

;

(

四

)

授权董事局办理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申请登记、锁定和上市事宜

;

(

五

)

授权董事局办理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股份认购有关的事宜

;

(

六

)

授权董事局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际结果

,

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修改并及时

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

(

七

)

授权董事局签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运作过程中的重大合同

;

(

八

)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市场实际情况、本次发行结果以及项目实施进展

,

授权公

司董事局可对拟投入的单个或多个具体项目的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进行调整

(

但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除外

);

(

九

)

在法律、法规、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范围内

,

授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

行、申报、上市等有关的其他事项

;

上述授权的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十二个月。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十一、定于

2014

年

8

月

26

日下午

14:30

时召开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4年 8月 6日

附件 1:公司总裁、董事局秘书简历

张水鉴

:

男

,

汉族

,1956

年

10

月出生

,

本科学历

,

中山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EMBA),

高级经济师。 历任公司副总经理

,

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

公司第六届董事局董

事、总裁、党委副书记

,

现任公司第七届董事局董事、总裁。

截至目前

,

持有中金岭南股票

575,408

股

,

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

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

,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

,

没有在上述单位担任过董事、监事。

彭玲

:

女

,

汉族

,1965

年

4

月出生

,

硕士研究生学历

,

高级经济师。 历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

股权

管理部副经理

,

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

,

策划部副经理

,

证券部经理

,

总经理助理兼证券部经理、总

经济师

,

公司副总裁、董事局秘书

,

现任公司第七届董事局董事、副总裁、董事局秘书。

截至目前

,

持有中金岭南股票

282,688

股

,

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

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

,

非本公司监事

,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没有在上述单位担任过董事、监事。

附件 2:公司常务副总裁、副总裁、总工程师简历

余刚

:

男

,

汉族

,1966

年

11

月出生

,

大学本科学历

,

高级工程师。 历任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

院冶炼室助理工程师、院团委书记、生产经营处工程师、副处长、处长、院长助理

,

长沙有色冶金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

(

主持工作

),2013

年

4

月至

2014

年

6

月任长沙有色

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

,

现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局董事、常务副总裁。

截至目前

,

未持有中金岭南股票

,

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

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的情况

,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没有

在上述单位担任过董事、监事。

彭玲

:

女

,

汉族

,1965

年

4

月出生

,

硕士研究生学历

,

高级经济师。 历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

股权

管理部副经理

,

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

,

策划部副经理

,

证券部经理

,

总经理助理兼证券部经理、总

经济师

,

公司副总裁、董事局秘书

,

现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局董事、副总裁、董事局秘书。

截至目前

,

持有中金岭南股票

282,688

股

,

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

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

,

非本公司监事

,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没有在上述单位担任过董事、监事。

储虎

:

男

,

汉族

,1962

年

5

月出生

,

硕士学位

,

高级会计师。 历任本公司计划财务部经理

,

总经

理助理兼计划财务部经理

,

总会计师

,

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截至目前持有中金岭南股票

217,217

股

,

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

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

,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

,

没有在上述单位担任过董事、监事。

余中民

:

男

,1972

年

10

月出生

,

本科学历

,

工程师。 历任本公司企发部副经理

,

总经理办公室

副主任

,

综合部总经理

,

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截至目前持有中金岭南股票

160,000

股

,

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

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

,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

,

没有在上述单位担任过董事、监事。

李夏林

:

男

,

汉族

,1961

年

6

月出生

,

本科学历

,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历任本公司韶关冶炼厂厂长

,

总经理助理

,

总工程师

,

副总裁

,

总裁助理

,

现任本公司总工程师

截至目前

,

持有中金岭南股票

135,811

股

,

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

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

,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

,

没有在上述单位担任过董事、监事。

附件

3: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黄建民

,

男

,

汉族

,1968

年

4

月出生

,

硕士研究生学历

,

经济师

,

工程师。 历任公司总经理办公

室秘书

,

证券事务代表

,

股权管理部业务主任

,

策划部业务主任

,

证券部高级主管、副总经理

,

深圳

市中金岭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现任公司证券部总经理、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目前

,

未持有中金岭南股票

,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不得担任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

,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

情况

,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没有在上述

单位担任过董事、监事。

电话

:0755-82839363

传真

:0755-83474889

邮箱

:zqb@nonfemet.com.cn

证券代码:000060� � �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2014-52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局第一次会议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等有关规定

,

我们作为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现就公司第七届

董事局第一次会议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有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审议《关于聘任公司总裁、董事局秘书的议案》和《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等高级管理人员

的议案》

,

认为本次会议聘任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资格方面拥有其履行职责所具备的能

力和条件

,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的要求

,

未发现有《公司法》规

定禁止任职以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市场禁入处罚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

其提名、聘任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同意本次会议形成的聘任决议。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4年 8月 6日

证券代码:000060� � �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2014-53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

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

,

我们提前收到了公司提交的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修订稿

)

的议案》等本次发行涉及

的相关议案及文件

,

并认真阅读了相关会议资料

,

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认真的了解和核查

,

基于独

立、客观、公正的判断立场

,

我们同意将本次发行的相关事项提交公司第七届第一次董事局会

议审议

,

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一、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独立意见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

具有可行性。

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

有利于公司提高资产质量

,

有利于公司推进主营业务的发展

,

增

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及预案

(

修订稿

)

的独立意见

1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方式公平、公允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

3

、公司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董事局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并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4年 8月 6日

证券代码:000060� � �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2014-54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4

年

8

月

5

日在

深圳市中国有色大厦

23

楼会议厅召开

,

会议通知已于

2014

年

7

月

25

日送达全体监事。 会议

由过半数监事推举的陈少华监事主持

,

应到监事

5

名

,

实到监事

5

名

,

达法定人数。会议符合《公

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一致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

1

、选举陈少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2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3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4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修订稿

)

的议案》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5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

修订稿

)

的议案》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 8月 6日

证券代码:000060� � �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2014-57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4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4

年

8

月

26

日下午

14:30

。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8

月

25

日

-2014

年

8

月

26

日。 其中

: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8

月

26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8

月

25

日

15:00

至

2014

年

8

月

26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8

月

19

日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深南大道

6013

号中国有色大厦

24

楼多功能

厅。

4.

召集人

:

本公司董事局。

5.

召开方式

:

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

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

,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

的

,

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

出席对象

:

(1)

于

2014

年

8

月

19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

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逐项审议《关于修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

发行方式

(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4)

定价原则

(5)

发行数量

(6)

限售期

(7)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金额与用途

(8)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9)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10)

上市地点

2.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3.

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修订稿

)

的议案》

;

4.

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

修订稿

)

的议案》

;

5.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

备注

:2014

年

8

月

5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以上议案

,

《第七届董事局

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51)

于

2014

年

8

月

6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1.

登记方式

:

(1)

个人股东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和证券账户卡

;

个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

,

受托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证券账户卡。

(2)

法人股东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

持股凭证

;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

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3)

异地股东可以传真方式登记。

2.

登记时间

:

2014

年

8

月

20

日

-25

日

(8:30-11:30,13:30-17:00)

。

3.

登记地点

:

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深南大道

6013

号中国有色大厦

24

楼公司董事局秘书室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地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投票

,

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

(

一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代码

: 360060

。

2.

投票简称

:

“中金投票”。

3.

投票时间

:2014

年

8

月

26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9:30

—

11:30

和

13:00

—

15:00

。

4.

在投票当日

,

“中金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1)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2)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

元代表总议案

,1.00

元代表议案

1,2.00

元代表议案

2,

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

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

,

如议案

1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1.00

元代表对议案

1

下全部子

议案进行表决

,1.01

元代表议案

1

中子议案

①,1.02

元代表议案

1

中子议案

②,

依此类推。

表

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议案

１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议案

１

《关于修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１．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议案

１

中子议案

①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１．０１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议案

１

中子议案

②

发行方式

１．０２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议案

１

中子议案

③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１．０３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议案

１

中子议案

④

定价原则

１．０４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议案

１

中子议案

⑤

发行数量

１．０５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议案

１

中子议案

⑥

限售期

１．０６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议案

１

中子议案

⑦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金额与用途

１．０７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议案

１

中子议案

⑧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１．０８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议案

１

中子议案

⑨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１．０９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议案

１

中子议案

⑩

上市地点

１．１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议案

２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议案

３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３．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议案

４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

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４．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议案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办理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５．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3)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

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表

2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4)

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

,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

(

包括议案的子议案

)

均表示相

同意见

,

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

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6)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

,

视为未参与投票。

(

二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8

月

25

日

(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

)

下午

3:00,

结束时间为

2014

年

8

月

26

日

(

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

)

下午

3:00

。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公司可

以写明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三

)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

,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

,

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

,

在计票时

,

视为

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

,

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

,

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1.

本次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

,

出席现场会议人员食宿、交

通费用自理

2.

联系人

:

黄建民 刘渝华

3.

联系电话

:0755-82839363

4.

传 真

:0755-83474889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4年 8月 6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参加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授权其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表决权

,

及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

署的相关文件。 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

,

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本公司

(

本人

)

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意见如下

: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１

《关于修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议案

１．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议案

１．２

发行方式

议案

１．３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议案

１．４

定价原则

议案

１．５

发行数量

议案

１．６

限售期

议案

１．７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金额与用途

议案

１．８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议案

１．９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议案

１．１０

上市地点

议案

２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议案

３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议案

４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

稿）的议案》

议案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

关事宜的议案》

注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为特别决议案

,

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

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

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股东账户号码

:

持股数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

受托人

(

签字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签字

(

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

委托日期

:

二

○

一四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0060� � �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2014-58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大事项结果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因修改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事

宜

,

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8

月

5

日起停牌。

2014

年

8

月

5

日

,

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修改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等事宜的相关议案

,

并于

2014

年

8

月

6

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披露了相关公告。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概述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6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相关文件。

三、复牌情况说明

根据相关规定

,

公司股票于

2014

年

8

月

6

日开市起复牌。

四、风险提示

本次修改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相关事宜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尚

需提交广东省国资委审批

,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4年 8月 6日

2014年8月6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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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261� � � �股票简称:拓维信息 编号:2014-061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及其摘要，以

及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已完成

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的具体情况

１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２

、授予价格：

９．８０

元

／

股

３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对象及数量：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涉及的激励对象共计

６５

人，拟授予限制性股票

６１３．２１

万股。

公司董事会在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过程中， 徐晋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其对应的限制性股票

３．００

万

股。 因此，公司本次实际授予的激励对象由

６５

名调整为

６４

名，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由

６１３．２１

万股调整

为

６１０．１８

万股（差额

０．０３

万股系各激励对象按分配比例计算额度后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所导致），占激励

计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

３９６８２．１４

万股的

１．５４％

。

本次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

（万股）

约占授予限制性股

票总数的比例（

％

）

约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比例

（

％

）

龙麒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１８．００ ２．６８％ ０．０５％

倪明勇 财务总监

２５．９８ ３．８７％ ０．０７％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６２

人）

５６６．２０ ８４．３１％ １．４３％

合计

６１０．１８ ９０．８６％ １．５４％

说明：激励对象名单（除激励对象徐晋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外）与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９

日刊登于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中的“公司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激励对象名单”完全一致。

４

、限制性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

Ａ

股普通股股票。

５

、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首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计算，最长不超过

４

年。

６

、解锁安排：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为锁定期。 在锁定期内，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予以锁定，不得转让；本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激励对象应在未来

３６

个月内分三次解锁。 解锁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可解锁数量占限制

性股票数量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３０％

第二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３０％

第三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４０％

７

、解锁条件：本计划针对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的

３

个会计年度，分别对公司财务业绩指标进行考核，以达到

公司财务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解锁条件。 业绩考核的指标为净利润增长率和营业收入增

长，每年度考核指标具体目标如下：

解锁安排 考核目标

第一次解锁 相比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３０％

，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１５％

；

第二次解锁 相比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５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１００％

，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２７％

；

第三次解锁 相比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６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１５０％

，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４０％

。

以上净利润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同时，限制性股票锁定期内，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

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二、首次授予股份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９

日出具了致同验字（

２０１４

）第

１１０ＺＡ０１７０

号验资

报告，对公司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９

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情况发表审验意见如下：

贵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９６

，

８２１

，

３７７．００

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３９６

，

８２１

，

３７７．００

元。 根据贵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修改后章程的规定， 贵公司申请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

，

１０１

，

８００．００

元，由龙麒、倪明勇、胡晓棣、魏原等

６４

位股权激励对象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９

日之前一次缴足，变更后的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４０２

，

９２３

，

１７７．００

元。 经我们审验，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９

日止，贵公司已收到龙麒、倪明勇、胡

晓棣、魏原等

６４

位股权激励对象认缴的股款合计人民币

５９

，

７９７

，

６４０．００

元（伍仟玖佰柒拾玖万柒仟陆佰肆

拾元整），其中：股本

６

，

１０１

，

８００．００

元，资本公积

５３

，

６９５

，

８４０．００

元。

同时我们注意到， 贵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９６

，

８２１

，

３７７．００

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３９６

，

８２１

，

３７７．００

元，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８

日出具致同验字（

２０１４

）

第

１１０ＺＣ０１０２

号验资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９

日止，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０２

，

９２３

，

１７７．００

元，

实收资本

４０２

，

９２３

，

１７７．００

元。

三、首次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

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７

日。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发行新股 数量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１３５

，

７５５

，

１２８ ３４．２１％ ６

，

１０１

，

８００ １４１

，

８５６

，

９２８ ３５．２１％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５

，

６６２

，

０００ ５

，

６６２

，

０００ １．４１％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

６６２

，

０００ ５

，

６６２

，

０００ １．４１％

５

、高管持股

１３５

，

７５５

，

１２８ ３４．２１％ ４３９

，

８００ １３６

，

１９４

，

９２８ ３３．８０％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２６１

，

０６６

，

２４９ ６５．７９％ ２６１

，

０６６

，

２４９ ６４．７９％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１

，

０６６

，

２４９ ６５．７９％ ２６１

，

０６６

，

２４９ ６４．７９％

三、股份总数

３９６

，

８２１

，

３７７ １００％ ６

，

１０１

，

８００ ４０２

，

９２３

，

１７７ １００％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五、对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后，按新股本

４０２

，

９２３

，

１７７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３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０９８２

元。

六、公司控股股东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由于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３９６

，

８２１

，

３７７

股增加至

４０２

，

９２３

，

１７７

股，导致公司

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发生变动。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新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授予前共持有公司

１８５

，

４４９

，

２９７

股，占授予

前公司总股本的

４６．７３％

，本次授予完成后，占公司新股本的

４６．０３％

。

本次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七、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说明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08月 06日

１、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长城信息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４８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习发 杨 灏

电话

０７３１－８４９３２８６１ ０７３１－８４９３２８６１

传真

０７３１－８４９３２８６２ ０７３１－８４９３２８６２

电子信箱

ｇｗｉｚｑｂ＠ｇｗｉ．ｃｏｍ．ｃｎ ｇｗｉｚｑｂ＠ｇｗｉ．ｃｏｍ．ｃｎ

２、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７１０

，

５５３

，

３７２．８２ ６０２

，

７６８

，

３９８．４１ １７．８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２８

，

１４５

，

８５４．７８ １２

，

８３１

，

３２４．７７ １１９．３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７

，

３６１

，

１８８．１８ －７５

，

２６９．９１ ９

，

８７９．７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３２７

，

２９８

，

３６７．２９ －３００

，

５６４

，

４５１．３４ －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７４９ ０．０３４２ １１９．０１％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７４９ ０．０３４２ １１９．０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１５％ １．０４％ １．１１％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３

，

１３０

，

０８５

，

３７５．２６ ２

，

８３８

，

８９１

，

６４０．３５ １０．２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１

，

３０３

，

０１２

，

０５６．５６ １

，

３０１

，

１５５

，

５５３．６８ ０．１４％

（

２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７

，

０７１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０．１８％ ７５

，

７９３

，

６５５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

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３．８９％ １４

，

６２３

，

９９８

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

－

创富

１

号集合资

金信托

其他

３．７１％ １３

，

９１８

，

６８８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

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２．５３％ ９

，

４８９

，

６３３

湖南计算机厂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１．２６％ ４

，

７２９

，

９３５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

组合

其他

１．２０％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

－

海通伞形宝

１

号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

其他

１．１８％ ４

，

４２９

，

５０４

翁蕾

境内自然

人

１．１１％ ４

，

１８５

，

０００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１．０３％ ３

，

８７３

，

４２３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

－０８

融新

５１

号

其他

１．００％ ３

，

７６４

，

５６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是湖南计算机厂有限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 其余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

３

）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

４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３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步入

２０１４

年，在宏观经济发展增速依旧缓慢、产业升级转型趋势明显的背景下，公司管理层依据年初制

定的经营计划，坚持稳中求进，不断做深、拓宽现有业务，实现了报告期内公司整体业务的上升；坚定推进“两

个转变”（实现由产品制造到制造与信息服务融合发展的转变、 从产业链中低端到中高端的转变） 战略的实

施，加大科研创新、改革力度，推动产业升级转型，注重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为长城信息跨越式发展奠定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决策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募集资金，用于建设涉及信息安全的

“光纤水下探测系统产业化”、“自主可控安全计算机产业化”的高新电子项目；涉及信息安全的“安全高端金

融机具产业化”的金融电子项目；以及“基于居民健康卡的区域诊疗一卡通平台”的医疗电子项目。 这些项目

的实施将有利于全面提升公司在金融电子、高新电子以及医疗电子领域的研发能力和产业规模，促进公司产

业结构调整及转型升级，实现公司产品层次的跨越式发展，极大增强公司在国内外市场的核心竞争力，提升

公司行业地位。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７１

，

０５５．３４

万元， 同比增长

１７．８８％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

，

８１４．５９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１９．３５％

。

４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8月 6日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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